关于做好2016—2017学年研究生综合素质
评定工作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根据《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综合素质评定暂行办法》（校研字〔2014〕23号）要求，现就做好2016—2017学年研究生综合素质评定工作通知如下：

一、评定对象

我校在基本学制年限内的在读全日制研究生。硕博连读一年级博士生参加综合素质评定，但以博士生的身份参加评奖评优。

二、评定时段

2016年9月1日—2017年8月31日。研究生取得的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方面的成绩，超出该时间段的无效。
三、评定程序
（一）研究生自评
研究生按照综合素质评定指标和评分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个人自评，填写《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综合素质评定自评表》（附件1），经导师签署意见后，纸质版和电子版上交学科联系人，电子版文件名为“学号+姓名”，同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

（二）所在学科评定

各学科组织导师代表、研究生代表组成学科评定小组，审议、核准研究生自评成绩，并将评定结果在学科内进行公示（不少于3个工作日），同时将附件1纸质版（须填写评定意见），附件1、2的电子版以及研究生的相关证明材料上报培养单位。

（三）培养单位审核
各培养单位研究生奖助工作评审委员会负责审核各学科评定结果，并将审核结果在本单位内进行公示（不少于3个工作日），同时将附件1纸质版（须填写审核意见），附件1、2的电子版以及研究生的相关证明材料上报校研究生学院。

（四）研究生学院复审
校研究生学院负责对各培养单位上报的研究生综合素质评定结果进行复核，并将复审结果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不少于3个工作日的公示。

四、工作要求

1.各单位要认真学习《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综合素质评定暂行办法》，严格按照该办法的要求执行，杜绝弄虚作假、敷衍了事。对于本学年未参加社会公益服务活动的研究生，美育成绩扣3分，且取消评奖评优资格。
2.为减轻综合素质评定工作量，部分学校层面的工作或由校研究生学院主导开展的活动，由校研究生学院公布奖励或扣减分名单及分值，目前结果已挂学院网站,可进行查询，无需提供证明材料。其他加减分须由培养单位或研究生提供证明材料。
3.为保证综合素质评定工作的顺利进行，各单位应提前开展专业技能考核和开题工作，并形成百分制的量化成绩；提前组织研究生干部测评、有较大贡献研究生的德育加分等工作。上述成绩或分数应提前在本单位公布。
4.各单位应科学安排工作进度，一附院各学科请于8月25日前完成研究生综合素质评定工作，并将研究生综合素质评定结果及相关材料报送医院科研处。
特此通知。

附件：1、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综合素质评定自评表
2、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综合素质评定汇总表

安徽医科大学
                           2017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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